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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背景 

1.1.1 公交场站是保障公交优先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缺，

城市规划建设已进入由增量发展向存量、减量发展的转型时期。既有独立占地的

公交场站用地落实难，建设模式缺乏动力，已难以适应城市转型时期的发展要求。 

1.1.2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 号），

在实施加快发展政策中第（三）条提出：对新建公共交通设施用地的地上、地下

空间，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土地综合开发。对现有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支持原土

地使用者在符合规划且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进行立体开发。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

发的收益用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弥补运营亏损。 

1.1.3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在规划建设中第十条提出：城市人民政府应当

使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与城市详细规划相互衔接，依法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可以以划拨或者协议出让方式

供给。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依法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不得损害公共交通功能，

其收益应当用于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1.1.4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减量

提质和集约高效利用，到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由现状 2921 平方公里减到

2860 平方公里左右，到 2035 年减到 2760 平方公里左右。在促进建设用地集约

高效利用的大背景下，《总规》提出建立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机制，充分发

挥轨道交通、交通枢纽的综合效益。加强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及

场站用地综合利用，提高客运枢纽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引导交通设施与各项城市

功能有机融合。 

1.2 编制目标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出的“减量提质”、“引

导交通设施与各项城市功能有机融合”的宏观要求，提高北京市公共交通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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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现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两网融合、错位服务，构建公平、便捷、高效、多

样、安全的地面公交体系。 

1.3 编制目的 

为更好地保障公交场站落实，引导交通设施与各项城市功能有机融合，特编

制本指南，探索公交场站综合利用新模式。 

1.4 规范性文件 

遵循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科学发展观，以

国家相关规范和北京市相关重要规划为指导思想和编制依据。重要指导性法律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在研究和编制过程中，对现有规范性文件进行了综合、补充和完善工作，所

涉及的与公交场站相关的条例、规范主要如下：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2018 

——《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 

——《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DB11/996-2013 

——相关设计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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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适用范围 

1.5.1 本指南适用于北京市域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综合利用公交场站。不

适用于单一功能类型公交场站（公交场站规划原则除外）以及中途站。 

1.5.2 本指南是在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规范性

文件等规定的基础上，对现行规范、标准、管理规定等关于公交场站综合利用的

内容进行适用性完善和补充，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项目除执行本指南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1.6 适用阶段 

在街区控规及综合实施方案阶段的规划编制工作中，可参照本指南进一步对

公交场站规模、布局、综合利用模式、工程设计等方面内容进行优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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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1 公交首末站 

公交线路的起点站和终点站的统称，也称起止站。 

2.2 公交枢纽站 

有多条公共汽电车线路汇集，集散乘客且能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换乘的场所。 

2.3 公交中心站 

为一定区域内公交车辆提供调度、停放、低级保养、能源补给等服务，并提

供乘客换乘服务的多条公共汽电车线路的汇集场所。 

2.4 公交保养场 

进行运营车辆维修和保养及相应的配件加工、修制和修车材料储存、发放的

场所。 

2.5 公交驻车场 

集中停放公共汽电车的场所。 

2.6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可分为配建类公交场站、兼容类公交场站和复合类公交

场站。 

配建类公交场站指结合建设项目开发同步配建的公交场站，与开发项目一体

化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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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配建类公交场站案例：北京郭公庄首末站 

（公建混合住宅用地配建公交首末站） 

 

兼容类公交场站指与小型用地功能相结合的公交场站，且公交功能为主导

（公交场站地上建筑规模原则上大于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50%），兼顾补充城市功

能短板。 

 

图2.2兼容类公交场站案例：北京东小营中心站 

（兼容体育设施、小型商业服务及社会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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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类公交场站指集多种城市功能于一体，且复合功能为主导（公交场站地

上建筑规模原则上小于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50%），实现公交功能与城市功能相融

合。 

 

图2.3 复合类公交场站案例：北京苹果园公交枢纽站 

（公交枢纽站与商业、办公功能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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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交场站规划原则 

3.1 公交首末站 

3.1.1 规划范围内公交首末站总用地规模的确定，应按照居住类用地和非居

住类用地分别核算规划范围内所需用地规模，取两者用地规模中较大者，并根据

不同地区轨道交通服务水平的差异，对总用地规模进行适当折减。 

3.1.1.1 居住类用地依据《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

［2015］7 号），按照人口数量核算，每 7000 个居住人口配置一条公交线路。 

3.1.1.2 非居住类用地根据用地性质不同，分别核算不同用地类型需配置的

公交线路数量并求和。 

（1）办公和工业用地：按照岗位数量核算，每 4000 个岗位配置一条公交线

路。 

（2）商业和文化设施用地：按照建筑规模核算，其中，商业用地每 10000

平方米建筑规模配置一条公交线路，文化设施每 20000 平方米建筑规模配置一条

公交线路。 

（3）学校（中小学）用地：按照班级数量核算，每 30 个班级配置一条公交

线路。 

（4）医院用地：按照床位数量核算，每 1000 个床位配置一条公交线路。 

（5）体育设施用地：按照座位数量核算，其中，体育场每 15000 个座位配

置一条公交线路，体育馆每 3000 个座位配置一条公交线路。 

表 3.1 非居住类用地首末站设置标准列表 

用地类型 配置一条公交线路阈值 

办公、工业 岗位≥4000 个 

商业 建筑面积≥10000 平方米 

文化设施 建筑面积≥20000 平方米 

学校（中小学） 班级数≥30 个 

医院 床位≥1000 个 

体育设施 体育场座位≥15000 个，体育馆座位≥3000 个 

3.1.1.3 每条线路用地规模为 2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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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由于不同地区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存在差异，公交首末站总用地规模

宜结合不同地区轨道站点人口岗位覆盖率情况，进一步折减：在分区范围（核心

区范围、副中心范围、城四区为行政区范围、多点及一区为新城范围）计算规划

轨道站点 800 米（核心区、副中心、城四区）/1000 米（多点及生态涵养区）内

人口岗位覆盖率。根据覆盖率情况，对规划范围内公交首末站总用地规模乘以相

应的折减系数。 

表 3.1 公交首末站总用地规模折减系数列表 

轨道站点半

径 
区位 

轨道站点覆盖率（分区层面） 

>=90% 70-90% 50-70% 

800m 

核心区 0.5-0.6 —— —— 

副中心 0.7-0.8 0.8-0.9 —— 

城四区 —— 0.7-0.8 0.8-0.9 

1000m 
多点 —— 0.7-0.8 0.9 

生态涵养区 —— —— 0.8-0.9 

 

3.1.2 公交首末站宜靠近居住、就业等客流集散点布置，在分区范围总用地

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可跨街区统筹布局，优先选择在轨道站点未覆盖区域布局。

每处用地规模宜为 0.2-1.0 公顷，各类功能建筑规模要求参照《公共汽电车场站

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2018 执行。 

3.1.3 公交功能容积率应为 0.3（若含配套公共服务或便民服务功能，则容

积率应为 0.4）。若兼容或复合其他功能，指标单独计算。 

3.2 公交枢纽站 

3.2.1 公交枢纽站分为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和城市公共交通枢纽两类。其中，

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服务于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等对外客流集散与转换，每处

用地规模宜为 3-5 公顷；城市公共交通枢纽服务于以城市公共交通为主多种城市

客运交通之间的转换，每处用地规模不宜大于 3公顷，各类功能建筑规模要求参

照《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2018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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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公交功能容积率应为 1.0（若含配套公共服务或便民服务功能，则容

积率应为 1.4）。若兼容或复合其他功能，指标单独计算。 

3.3 公交中心站 

3.3.1 公交中心站通常对应 3-5 个首末站，宜靠近市政、公建等设置，不宜

安排在居住区，每处用地规模宜为 1.5-5.0 公顷，各类功能建筑规模要求参照《公

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2018 执行。 

3.3.2 公交功能平面布局容积率应为 0.3（若含配套公共服务或便民服务功

能，则容积率应为 0.4），立体布局容积率不宜大于 2.0。若兼容或复合其他功

能，控制指标单独计算。 

3.4 公交保养场 

3.4.1 公交保养场按照中心城区集中保养，外围各区分散保养原则设置，应

避免布局在交通复杂的城市繁华地带或人流稠密区，每处用地规模宜为 2-6 公顷，

各类功能建筑规模要求参照《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2018

执行。 

3.4.2 公交功能平面布局容积率应为 1.0，立体布局容积率不宜大于 2.0。

若兼容或复合其他功能，控制指标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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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交场站综合利用适宜性及功能配置要求 

4.1 综合利用原则 

4.1.1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应优先满足公交场站功能需求，在地区交通可承

载的前提下，鼓励综合利用。 

4.1.2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应强调政府在场站规划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交通

主管部门全程把关，鼓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优先保障公交场站功能的实现。 

4.1.3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鼓励优先在用地资源紧张、公交场站建设困难、

周边城市功能存在短板等地区推行。 

4.1.4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应注重管理界面的清晰划分。 

4.2 综合利用适宜性 

4.2.1 首末站主要为线路始发终到功能，人流聚集程度相对较小，且通常占

地规模较小，适宜以配建的形式综合利用；规模较大的首末站，适宜以兼容其他

功能的形式综合利用，可采用复合其他功能的形式综合利用。 

4.2.2 枢纽站主要为换乘功能，人流较为集中，且土地价值较高，宜优先与

多种用地功能一体化复合利用，或采用兼容的形式综合利用；规模较小的枢纽站，

可采用配建的形式综合利用。枢纽站综合利用应以 TOD 理念为主导，并与轨道微

中心范围统筹协调，提升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鼓励结合枢纽站设置

自行车停放设施，促进绿色交通出行。 

4.2.3 中心站和保养场主要为停车、维修保养功能，对周边建筑负面影响较

大，不宜进行以配建的形式综合利用，可适当兼容或复合对环境要求不高、人流

密度低的用地功能。 

 

 

 

表 4.1 公交场站综合利用适宜性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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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公交场站综合利用方式 

配建类 兼容类 复合类 

公交首末站 宜 宜 可 

公交枢纽站 可 宜 宜 

公交中心站 不宜 可 可 

公交保养场 不宜 可 可 

 

4.3 综合利用交通服务功能配置要求  

4.3.1 公交场站交通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乘客出行服务功能、司乘配套功能、

车辆服务功能和其他功能。 

4.3.1.1 乘客出行服务功能包括上客与落客功能、换乘功能等，可为乘客提

供上下车、候车和（或）换乘等服务，并提升乘客公共交通出行整体过程的效率

和质量。 

 

图 4.1 乘客服务功能示意图 

4.3.1.2 司乘配套功能包括调度功能、管理功能等。可为司乘人员服务乘客、

运营、管理、监控、调度公交车辆提供后勤保障，并为司乘人员配备必要的休息

室、办公用房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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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司乘配套功能示意图 

4.3.1.3 车辆服务功能包括到发功能、停车功能、维修保养功能、能源保障

功能等。可为车辆提供到发所需场地，维修保养及能源保障服务。 

  

图 4.3 车辆服务功能示意图 

4.3.1.4 其他功能包括信息服务功能、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等。为支撑保障

乘客服务、司乘配套服务、车辆服务正常运行而设立的功能。 

 

图 4.4 其他功能示意图 

4.3.2 除交通服务功能外，鼓励在公交场站增设乘客配套服务功能，提升服

务便利性。乘客配套服务功能主要包括配套公共服务功能和便民服务功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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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公共服务功能主要包括 IC 卡充值、公共卫生间、公共信息栏及电子站牌等、

垃圾容器及照明设施等设施；便民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自助银行、旅游信

息服务、便利店等设施。 

 

图 4.5 乘客配套服务功能示意图 

 

4.3.3 配建类公交场站应以乘客服务功能、司乘服务功能为主，减少停放、

维修保养等对车辆的服务功能，兼容类和复合类公交场站应根据场站类型来配置

不同的功能。 

表 4.2 公交场站综合利用功能配置要求推荐表 

公交场站交通功能分

类 

配建类 兼容及复合类 

公交首

末站 

公交枢

纽站 

公交首

末站 

公交枢

纽站 

公交中

心站 

公交保

养场 

公交驻

车场 

乘客

服务

功能 

上落客功能 ●● ●● ●● ●● ○ ○ — 

换乘功能 ○ ●● ○ ●● ○ — — 

司乘

服务

功能 

管理功能 ● ●● ●● ●● ●● ● — 

调度功能 ○ ● ○ ●● ●● ○ — 

车辆

服务

功能 

到发功能 ● ● ●● ●● ○ ○ — 

停车功能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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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保养功能 — — — — ●● ●● ● 

能源保障功能 ○ ○ ●● ●● ●● ●● ●● 

其他

功能 

安全保障与应

急功能 
○ ● ● ● ● ○ ● 

信息服务功能 ○ ● ○ ● ○ ○ ○ 

注：●●为应设，●为宜设，○为可设，—为不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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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规划要求 

5.1 规模建议 

5.1.1 配建类公交场站宜减少停放、维修保养等对车辆的服务功能，首末站

用地规模每处不宜大于 0.5 公顷，不宜小于 0.2 公顷。配建类公交枢纽站用地规

模每处不宜大于 1公顷。 

5.1.2 兼容类及复合类公交场站应以满足公交的正常运营和管理为前提，尽

量保障各项所需功能，每处用地面积宜大于 0.5 公顷。 

5.2 用地性质 

5.2.1 配建类公交场站用地性质应为商业、办公、居住、多功能等非地面公

共交通场站用地（非 S3 类）。规划图则中需标明公交场站类型的图戳，并明确

公交场站的功能、用地规模、建筑规模等规划指标。以上规划指标应保障公 交

场站的功能要求。配建类公交场站规划用地图则如图 5.1 所示。 

 

图 5.1 配建类公交场站规划用地图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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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兼容类公交场站用地性质应为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S3 类），规划

图则中需标明兼容功能的图戳，并明确公交场站及兼容的功能、用地规模、容积

率（在公交容积率基础上叠加兼容功能所需容积率）等规划指标。兼容类公交场

站规划用地图则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兼容类公交场站规划用地图则示意图 

5.2.3 复合类公交场站用地性质应同时体现两种用地类型，填充用地性质为

复合功能用地类型，同时需在用地外围表示出公交场站用地分类颜色（S3 类），

规划图则中需标明公交场站类型的图戳，并明确公交场站及复合的功能、用地规

模、容积率（在公交容积率基础上叠加复合功能所需容积率）等规划指标。复合

类公交场站规划用地图则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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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复合类公交场站规划用地图则示意图 

5.3 综合利用的用地类型或功能 

5.3.1 公交场站应优先与社会公共停车场等交通设施综合利用。 

5.3.2 因各类型公交场站具备多重功能，每种功能对配建的用地类型影响不

尽相同，因此以公交场站交通服务功能作为划分标准，分类确定每种功能适合配

建的用地类型。在规划编制阶段，依据公交场站的功能及周边用地规划情况，综

合确定配建公交场站的用地类型。 

5.3.3 适合配建公交场站的用地类型以商业用地、各类服务设施用地、多功

能用地等为主，可提高各类设施公交可达性，为周边居民生活提供便利；市政、

文教、托幼、医疗等用地由于对环境、安全、保密等方面要求较高，且公交出行

需求相对较小，不适宜配建公交场站。配建公交场站用地类型正负面清单对照表

如表 5.1 所示。 

5.3.4 公交场站适合兼容的用地功能以规模较小的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

源站、热力站等市政功能，以及公共厕所等城市服务功能为主。公交场站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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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功能正负面清单对照表如表 5.2 所示（宜和可为引导类，不宜为强制类，表

中其他未包含功能可结合需求在引导类功能中增加）。 

5.3.5 适合与公交场站复合的用地功能以规模较大的商业、办公、公共服务

等城市功能，以及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等市政功能为主。公交场站复合

的用地功能正负面清单对照表如表 5.3 所示（宜和可为引导类，不宜为强制类，

表中其他未包含功能可结合需求在引导类功能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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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配建公交场站用地类型正负面清单对照表 

公交场站交通服务功能 配建用地类型 

乘

客

服

务

功

能 

上客与落客功能 宜：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地（A8）、商业用地（B1）、娱乐康体用地（B3）、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其他服务

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居住用地（R1 R2）、一类工业用地（M1）、绿隔产业用地（F81）、商务用地（B2）、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

（W1）、普通仓储用地（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换乘功能 宜：商业用地（B1）、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一类工业用地（M1）,再生水厂用地（U11）。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司

乘

服

务

功

能 

管理功能 宜：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地（A8）、商业用地（B1）、娱乐康体用地（B3）、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其他服务

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居住用地（R1 R2）、一类工业用地（M1）、绿隔产业用地（F81）、商务用地（B2）、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

（W1）、普通仓储用地（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调度功能 宜：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一类工业用地（M1）、绿隔产业用地（F81）,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

一类工业用地（M1）、绿隔产业用地（F81）、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W1）、普通仓储用地（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车 到发功能 宜：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地（A8）、商业用地（B1）、娱乐康体用地（B3）、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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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服

务

功

能 

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居住用地（R1 R2）、一类工业用地（M1）、绿隔产业用地（F81）、商务用地（B2）、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

（W1）、普通仓储用地（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停车功能 宜：商业用地（B1）、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物流用地（W1）、普通仓储用地（W2）。 

可：居住用地（R1 R2）、绿隔产业用地（F81）、商务用地（B2）、再生水厂用地（U11）。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维修保养功能 —— 

能源保障功能 宜：无。 

可：二类工业用地（M2）、居住用地（R1 R2）、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W1）、普通仓储用地（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其

他

功

能 

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 宜：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绿隔产业用地（F81）、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W1）、普通仓储用地（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信息服务功能 宜：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地（A8）、商业用地（B1）、娱乐康体用地（B3）、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其他服务

设施用地（B9）、其他类多功能用地（F3）。 

可：居住用地（R1 R2）、绿隔产业用地（F81）、商务用地（B2）、再生水厂用地（U11）、物流用地（W1）、普通仓储用地

（W2）。 

不宜：供水用地（U11）、供热用地（U14）、供电用地（U12）、供燃气用地（U13）、环卫设施用地（U22）, 北京市地方标

准《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规定的其他用地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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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兼容用地功能正负面清单对照表 

公交场站 

类型 

兼容用地功能 

宜 可 不宜 

公交首末站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

热力站等 

城市服务功能：公共厕所、IC卡充值、公

共卫生间、公共信息栏及电子站牌、自助银

行、旅游信息服务、小型商服（便利店等）

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变电

站、开闭站、密闭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

场、街区式燃气锅炉房等 

城市服务功能：菜市场、物流配送站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燃气设施、其他

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设施 

 

公交枢纽站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

热力站等 

城市服务功能：公共厕所、社区文化设施、

IC 卡充值、公共卫生间、公共信息栏及电

子站牌、自助银行、旅游信息服务、小型商

服（便利店等）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密闭

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街区式燃气锅

炉房等 

城市服务功能：菜市场、体育设施、物流配

送站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燃气设施、其他

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设施、社区卫生服务

设施、变电站 

 

公交中心站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

热力站等 

城市服务功能：公共厕所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开闭

站、密闭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街区

式燃气锅炉房等 

城市服务功能：体育设施、社区管理服务用

房、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文化设施、小型商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变电站、燃气设

施、其他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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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便利店等）、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

生监督所、物流配送站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加油（气）站、

充电站等 

公交保养场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

热力站、再生资源回收点、再生资源回收站

等 

城市服务功能：公共厕所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密闭

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街区式燃气锅

炉房等 

城市服务功能：体育设施、社区文化设施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加油（气）站、

充电站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变电站、燃气设

施、其他环卫设施 

城市服务功能：社区管理服务用房、社区服务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监督所、小型商服（便利店）、其他

商业服务、菜市场 

 

表 5.3 复合用地功能正负面清单对照表 

公交场站 

类型 

复合用地功能 

宜 可 不宜 

公交首末站 

城市服务功能：商业服务、商务办公、公共

服务设施、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密闭

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街区式燃气锅

炉房等 

城市服务功能：住宅、物流配送站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燃气设施、其他

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设施、变电站 



 

23 

 

公交枢纽站 

城市服务功能：商业服务、商务办公、公共

服务设施、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密闭

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街区式燃气锅

炉房等 

城市服务功能：住宅、物流配送站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变电站、燃气设

施、其他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设施 

公交中心站 

城市服务功能：商业服务、商务办公、公共

服务设施等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密闭

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街区式燃气锅

炉房 

城市服务功能：住宅、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物流配送站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加油（气）站、

充电站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变电站、燃气设

施、其他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设施 

公交保养场 市政功能：雨水调蓄设施、分布式能源站等 

市政功能：雨水、污水、再生水泵站、变电

站、密闭式垃圾收集站、环卫停车场、再生

资源回收设施、街区式燃气锅炉房等 

交通功能：社会公共停车场、加油（气）站、

充电站等 

市政功能：供水厂（安全性及保密性问题）、

燃气电厂、大型燃气锅炉房、燃气设施、其他

环卫设施 

城市服务功能：住宅、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商

业服务、商务办公、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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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功能布局要求 

5.4.1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的功能布局应满足布局合理、分区明确、人车分流、流线

清晰、通行便捷的设计要求。 

5.4.2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的功能布局形式根据场站功能位置的不同，主要分为首层

架空式、地面式和地下（或半地下）式三种，配建类和复合类公交场站宜优先采用首层

架空式，兼容类公交场站宜优先采用地面式。因条件特别困难需要采用地下（或半地下）

建设时，应保证场站使用效率，并专题论证其可行性。 

 

图5.4配建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首层架空式） 

 

图5.5复合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首层架空式） 

 

图5.6兼容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地面式） 

 

5.4.3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的平面布局形式应根据场站类型、场站设施、地块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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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及综合利用建筑的类型、规模等灵活确定。主要功能区宜设置在形状规整、偏

向方形的区域；对于偏向方块形的地块，可考虑设环绕式布局公交场站；对于用地狭长

的区域，可考虑设置港湾式或通道式布局公交场站。 

   

图5.8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平面布局示意图 

5.4.4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所含建筑，宜根据不同业态选择合适的位置，有对外经

营、展示需求的功能设施宜选择在面向城市商业区或者主要道路一侧，对于易产生污染

物的公共建筑，其所在位置应有利于污染的处理或排放。 

5.4.5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办公管理用房应在保证其他设施布局要求前提下合理

布置，宜临近场站，方便司乘人员进出管理，减少对其他功能区域的干扰。 

5.4.6 配建类公交场站平面及剖面布局图如图 5.9-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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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配建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首末站） 

 

图5.10配建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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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配建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枢纽站） 

 

图5.12配建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枢纽站） 

5.4.7 兼容类公交场站平面及剖面布局图如图 5.13-5.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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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兼容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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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兼容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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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兼容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枢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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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兼容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枢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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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兼容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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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兼容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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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兼容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保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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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兼容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保养场） 

5.4.8 复合类公交场站平面及剖面布局图如图 5.21-5.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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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复合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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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复合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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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复合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枢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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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复合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枢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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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复合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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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复合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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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复合类公交场站平面示意图（保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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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8 复合类公交场站剖面示意图（保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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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利用公交场站设计指引 

6.1 通则 

6.1.1 规划设计应力求因地制宜，合理配置场站设施、集约利用土地。 

6.1.2 公交场站的设计应根据规划要求，宜近远结合、留有余地，既能满足近期使

用要求，又能兼顾长远发展。 

6.1.3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应与综合建筑分区明确，尽量减弱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

筑相互间的不利影响。 

6.1.4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建筑的外观应与一体化建筑、周围的环境和城市景观相协

调。 

6.1.5功能复杂的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应开展城市设计及交通影响评价。 

6.1.6工程建设应满足国家及北京市关于公交场站及综合利用建筑相关的设计规范、

规程及标准的要求。 

6.2 功能设施设计要求 

6.2.1 回车道 

6.2.1.1 场站室内回车道应按照营运车辆的回转轨迹划定，并应满足车辆转弯半径

的技术要求。12m标准车直行段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3.5m，直行段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7m；曲线段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5m，曲线段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10m；曲线段回车道外

径不宜小于13m。 

6.2.1.2 回车道原则上不应连续设置90度转弯，当场地受限时，应加宽转弯处车道

宽度。 

6.2.1.3 在公共交通用地较困难地区，在不影响市政道路功能及安全的前提下，经

论证后可利用就近街道布置。 

6.2.2 到发车位 

6.2.2.1 配建类公交首末站到发车站台应提供车辆到达、轮候与发车的功能，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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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的线路宜满足2辆车同时等候发车的需求。 

6.2.2.2 到发车位有直列式和锯齿式两种形式，宜优先选用直列式到发车位，铰接

车辆不应选用锯齿式到发车位。直列式到发车位宽度宜为3.5m，车辆间的安全距离不应

小于3m；到发车位的具体形式与尺寸应符合《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2018的要求。 

6.2.3 停车坪 

6.2.3.1 远离驻车场或首班车客运需求较大的配建类公交首末站应建设停车坪；高

峰时段换乘客流量较大的配建类公交枢纽站应配建停车坪。 

6.2.3.2 停车坪根据布局方式，可分为平面式和立体式两种，应根据用地条件和停

车数量进行选择。 

6.2.3.3 公交车辆停放方式分平行式、垂直式和斜列式三种，室内停放宜采用垂直

式或斜列式。 

6.2.3.4 停车坪设计应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的相关规定。 

6.2.3.5  室外无顶盖公交车坡道坡度不应大于4％,有顶盖公交车坡道坡度不宜大

于7％。 

6.2.4 出入口 

6.2.4.1  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筑应各自独立设置出入口，并不应相互干扰；场

站内部道路不应与为集约利用建筑服务的道路共用。 

6.2.4.2 公交场站车辆出入口宜设置在城市次干道或者支路上，不应直接设在主干

道或快速路上，并应尽量避免靠近平面交叉口。 

6.2.4.3  车辆出口和入口宜分开设置，宽度不应小于7.5m，若合并设置，宽度不

宜小于12m。 

6.2.4.4  车辆出入口与非机动车、乘客出入口应分开设置，安全距离不宜小于5m，

若受条件所限需合并设置时，应采用物理分隔设施。 

6.2.5 站台 

6.2.5.1 公交场站应根据场地条件、客流需求、运营要求、换乘设置等情况选择合

理的站台型式，室内场站站台应结合建筑柱网形式设置。站台形式应符合《公共汽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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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功能设计要求》DB11/T 715、《公共汽电车站台规范》DB11/T 650的规定。 

6.2.5.2 站台上应因地制宜地设置候车设施和行人通道。 

6.2.6 候车设施 

6.2.6.1 综合利用建筑内部设置的楼梯、扶梯或电梯等交通设施与公交场站内部换

乘候车区应联系便捷，并便于各自的运营管理。 

6.2.6.2 公交场站候车设施应符合《北京市公共汽电车站台规范》DB11/T 650的规

定。 

6.2.7 充电设施 

6.2.7.1 公交场站及综合利用建筑电动车位及充电设施设计应符合《电动汽车充电

站设计规范》 GB50966、《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 GB/T29781、《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的相关规定。 

6.2.7.2 电动公共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应根据实际需求在其专用场站内建设充电站

或设置充电桩。 

6.2.7.3 电动汽车停车位宜集中设置。地面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宜设置在出入便

利的区域，不宜设置在靠近主要出入口和公共活动场所附近；地下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

位宜设置在靠近地面层区域，不宜设置在主要交通流线附近。 

6.3 柱网要求 

6.3.1  室内场站应根据运营车型、场站形式、车行道布置等选择合理、经济实用

的柱网形式。 

6.3.2  场站建筑柱网宜采用规则的排列形式，统一规格。12米标准车停车区通车

道柱间净距不宜小于13m，停车位柱间净距不宜小于7.8m。 

6.3.3 与综合利用建筑上下叠落布置的公交场站的柱网宜与上部建筑的柱网相匹

配，并应有利于公交车辆的正常运行和转弯。 

6.4 高度要求 

6.4.1  场站建筑的层高应考虑结构和各类管道等设备的需要，层高不宜过大。公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64885/1237455.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64885/1237455.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58810/11090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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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辆通行区域的净空高度不宜低于4.5m，若因车型等原因需提高净空，应专题论证。 

6.4.2 在规划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节约使用土地资源,公交场站运营管理用房宜

考虑多层建设。 

6.5 消防要求 

6.5.1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筑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汽车库、

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的相关规定。 

6.5.2 公交场站不应与甲、乙类厂房（仓库）合建。 

6.5.3 综合利用建筑的车辆出入口设置在公交场站上部时，应在公交场站上部设置

消防车道；综合利用建筑的安全出口应临近消防车道。 

6.5.4 配建类公交场站及复合类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筑间应划分为不同的防火

分区，并各自独立设置疏散楼梯及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兼容类公交场站应根据综合利

用建筑的功能及规模划分防火分区，可共用疏散楼梯及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6.5.5 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筑室内装修材料的防火性能应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

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的相关规定。 

6.5.6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内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并配置灭火器，并应符合《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消

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相关规定。 

6.5.7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应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当条件所限采用机械通风时，应符

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和《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的相关规定。 

6.5.8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应设置火灾自动控制报警系统，并应与消防控制中心连

接，并应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的相关规定。 

6.5.9 综合利用公交场站应设置应急照明设施，应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1348-201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

术标准》GB 51309和《消防安全疏散标志设置标准》DB11/1024的规定。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362/3489056.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362/3489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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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环保要求  

6.6.1 环保设施宜包括给排水系统、暖通系统、废物处理、降噪系统等，体现节能

环保原则。 

6.6.2 公交场站的给水、中水、污水、雨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系统应与

集约利用建筑分开设置，便于各自独立管理。 

6.6.3 公交场站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噪声、废水、废气等对集约利用建筑及周边建

筑的影响。 

6.6.4 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筑应符合《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

的相关规定。 

6.7 无障碍设施 

6.7.1 公交场站与综合利用建筑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相关规定。 

6.7.2 公交场站地面应平整，乘客活动区域地面有高差处，应设置坡道或缘石坡道，

实现无障碍通行。 

6.7.3 车站站台宜为使用轮椅的乘客设置候车位和无障碍的连续通道。单个轮椅候

车位面积为2m2（1.4m×1.4m），站台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1.5m。 

6.7.4公交场站的盲道系统应与外部空间（如人行道或者其他人行区域）的盲道系

统相连接。站台距路缘石250mm~500mm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长度应与站台长度相对应。 

6.7.5站台宜设置盲文站牌或语音提示服务设施，盲文站牌的位置、高度、形式与

内容应方便视觉障碍者的使用。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58633/1104664.shtml

